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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编号：

2025-067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佳矿业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1月11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安佳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佳矿业）及安佳矿业矿长尹阳分别收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矿安监黔煤执六罚〔2025〕48号、矿安监黔煤执六罚〔2025〕49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违法事实：11605采煤工作面采空区范围不清、积水情况不明，未进行综合探查，对比煤矿提供的

2025年10月份的采掘工程平面图和2021年9月份的采掘工程平面图，2025年采掘工程平面图中11605

采空区走向长度比2021年的采掘工程平面图中缩短了320m， 煤矿未对11605采煤工作面实际采空区

范围、积水情况进行综合探查，受11605采空区积水威胁的11607采煤工作面正在组织回采作业。 以上

事实违反了《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煤矿地质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煤矿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以

下行政处罚：责令煤矿停产整顿3日（整顿煤矿管理团队思想认识和作风建设，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

培训学习，完善防治水管理工作）、处人民币柒拾万元整的罚款（￥700,000.00）。 对矿长尹阳处人民

币肆万元整的罚款（￥40,000.00）。

二、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安佳矿业收到本次处罚决定后将按要求尽快全部整改完毕，本次处罚不会对安佳矿业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督促安佳矿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7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股份”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

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30.50亿元（以下除非特别注明，所称“元” 均指“人民币元” ），其中对资产

负债率未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24.00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度为6.50亿元。该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12,106万元，占公司2024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0.22%；其中，实际被担保方北京莱茵服装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90万元。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36,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12.92%。

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朗姿医管”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5,000万元授信额度，

公司为朗姿医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及其配偶翁洁女士

为朗姿医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额度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再次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衡

注册资本：57153.41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3月8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2号6栋华宇蓉国府1702-1707号房屋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院管理；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业务培训（不含

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进出口；地产中草药（不含

中药饮片）购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用电器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朗姿股份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3,010.36 272,135.32

负债总额 169,305.83 180,592.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704.53 91,542.49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643.40 21,634.17

利润总额 15,353.13 -2,522.08

净利润 15,276.89 -2,162.04

朗姿医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朗姿医管

2、担保方：朗姿股份、申东日先生、翁洁女士

3、债权人：中信银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最高担保余额：5,000万元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协议签署日：2025年11月11日

9、协议签署地：成都市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提高其经营的稳定

性和盈利能力。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及其配偶翁洁女士为朗姿医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

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

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7,637.28万元（不含已经股东会

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未经审计）。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95,600万元， 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12,106万元（此处总金额与总余额的统计为剔除多方担保时重复计算的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40.22%；其中，实际被担保方北京莱茵服装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90万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36,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9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申东日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翁洁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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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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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27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1月2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27日

至2025年11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11月12日刊

登于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www.sse.com.

cn）。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石华辉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12 创力集团 2025/11/20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1日至2025年11月27日

2、登记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现场登记：本公司股东可在登记时间段内的工作时间（上午9:00至11:30，下午13:00至17:

00）前往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办理参会登记手续，逾期

不再接受登记。

（2）线上登记：本公司股东可于登记截止时间前，通过公司官方邮箱提交参会登记申请，登记成功

以收到公司确认邮件为准，逾期申请将不再受理。

注：线上登记截止日期为登记时间最后一日17:00，逾期提交将不再受理。

4、登记所需证件

现场登记或线上登记均需股东提交以下证件。若未能出示或提交齐全，将无法完成登记。线上登记

股东需将所需证件扫描件、授权委托书（如有）、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一并发送至公司邮箱，文

件不全者将不予登记。

登记所需证件如下：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政编码：201706

联系人：常玉林 高 翔

联系电话：021-59869117

传真：021-59869117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

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52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

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股东会授权有效期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1月29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

效期为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自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11月28

日）。

二、关于本次延长股东会授权有效期的相关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10月29日受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项目材料， 为保证

本次相关项目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公司拟将本次发行股东会决议有效期自原

有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拟将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自原有期限

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有效期自2025年11月29日延长至2026年11月28日。 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

本次发行的其他内容不变，在延长期限内继续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51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5年11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良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7人，实际到会董事7人。 本次会议董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已提前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

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本议案。 关联董事石良希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2））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5-052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10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10月份公司实现商业运营总收入约11.8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5%；1-10月公司累计实现商业

运营总收入约116.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9%。

10月份公司物业及租金收入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10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3 3,997,787 294,176,921 2,948,817,594

浙江 18 1,618,168 133,370,180 1,336,519,758

安徽 14 1,258,300 79,615,656 778,371,869

陕西 7 659,454 59,236,416 580,057,474

山东 16 1,473,979 73,136,311 687,496,960

湖南 6 502,482 30,904,612 329,296,346

广西 5 455,455 24,971,816 245,000,448

云南 6 571,450 31,432,181 308,668,670

湖北 8 732,139 51,995,038 510,032,957

江西 4 355,429 22,220,349 226,547,554

四川 6 529,525 28,871,672 283,012,154

吉林 2 254,609 17,630,384 170,851,902

海南 1 111,582 11,937,395 128,892,817

天津 4 306,382 23,611,121 232,419,230

河北 2 209,880 16,664,194 164,359,834

上海 3 156,575 14,560,633 152,898,739

贵州 2 175,541 11,628,072 111,755,740

青海 2 196,568 17,664,285 170,542,986

内蒙古 2 190,313 7,272,560 75,126,499

福建 3 261,872 17,251,632 167,674,770

辽宁 3 299,107 15,274,119 145,927,651

河南 5 452,544 30,177,129 253,595,231

宁夏 1 100,225 6,743,360 66,697,206

重庆 5 503,520 14,672,906 147,612,045

广东 3 254,970 15,355,806 152,352,074

山西 3 328,309 24,332,744 240,595,927

甘肃 1 123,752 11,281,886 108,180,729

新疆 2 220,262 19,841,441 189,124,297

合计 177 16,300,179 1,105,830,819 10,912,429,461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10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1.86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

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二、公司2025年10月份销售情况

10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4.19亿元，销售面积约19.15万平方米。 1-10月公司累计实现合

同销售金额约164.68亿元，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215.06万平方米。

10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10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10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36,312 32,059

广东 18,469 23,222

山东 16,536 26,471

天津 14,730 14,880

福建 11,307 9,413

重庆 10,198 12,646

湖北 9,126 19,382

新疆 5,290 7,886

河南 4,676 10,613

其他 15,213 34,970

合计 141,857 191,542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25-046

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13日、2025年6月6日召开了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利安达为

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收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的函》，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委

派陈虹（签字合伙人）和金凤娟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

会计师。由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安排调整，现委派武云梅接替陈虹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变

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武云梅（签字合伙人）和金凤娟。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变更项目合伙人：武云梅，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工作10年以上，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

牌公司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2022年开始在利安达执业，近三年签署挂牌公司审计报告2家，具备

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二）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

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项目合伙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

2025-076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t5sXwGNHHi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11月17日15:00-16:00在 “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发展战

略及财务指标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复。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卫东先生，独立董事王瑛女士，总会计师王洁女士，董事会秘书管红女士等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或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t5sXwGNHHi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

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860618

传真：021-68861999

邮箱：stock@csscholding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及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股票代码：603883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顺利进行，老百姓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文件的有关要求，制定本须知。

一、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

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二、为能及时、准确地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总数，登记确认出席股东

大会的各位股东或其代理人参会资格，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2025年11月24日18:00前须先通过信

函、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三、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及相关授权文件办理现场

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未能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并办理登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除出席本

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

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本次大会谢绝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和会议议程、

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有关部

门处理。

五、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以针

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言，要求发言的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先向会议主持人提出申请，并经主持

人同意后方可发言。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负责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

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进行股东大会表决时，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得进行大会

发言。

六、会议表决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有关投票表决事宜如下：

1、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在表决票上填写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并签名。

2、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就每项议案填写表决票，行使表决权。 在全部议案宣读后的审议

表决阶段，与会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就议案内容向会议主席申请提出自己的质询或意见。

3、每个议案的表决意见分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参加现场记名投票的股东请按表决票的说明填

写，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视为“弃权” 。

4、全部议案审议表决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表决票收回。

5、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具体操作请见相关投票平台操作说明。

七、股东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

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网络投票时间

1、现场会议

日期、时间：2025年11月28日15:30

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15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

2025年11月21日

三、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

四、现场会议安排

(一)参会人员签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登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出席情况

(三)董事会秘书宣读会议须知

(四)推选现场会议的计票人、监票人

(五)审议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股东投票表决

(八)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读表决结果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一：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相关内部治理制度中

涉及监事会、监事等相关条款不再适用，公司设立职工代表董事，“股东大会” 调整为“股东会” ，并对

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变更。

根据上述变化，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步修订《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相应条款，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不再设置监事会情况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

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相应职权，同时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将予以废止。

二、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情况

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135,561股。2025年1月10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76,023.1174万

股变更为76,009.5613万股，注册资本由76,023.1174万元变更为76,009.5613万元。

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205,377股。 2025年10月23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总股本由76,009.5613万

股变更为75,889.0236万股，注册资本由76,009.5613万元变更为75,889.0236万元。

三、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中所述“股东大会” 修订为“股东会” ，“或” 修

订为“或者” 。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变化情况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及

《公司章程》（2025年10月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公司章程变更

所需的所有相关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

位股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二：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

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会议

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三：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

《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四：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拟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五：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拟对《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六：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

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议案七：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拟对《对外捐赠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此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

东予以审议并表决。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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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1月28日15点30分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15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公司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议案2-7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83 老百姓 2025/11/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持如下文件办理会议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代理人身份证；

2、法人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参会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代理人参会持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会议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公司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电子邮件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采用信函

方式登记的股东，来信请寄：湖南省长沙市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9楼证

券事务部，邮编：410152（信封请注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的股东，请将相关登记材料的原件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ir@lbxdrugs.com，邮件主题请注明“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信函、电子邮件须在2025年11月24日18:00前送达公司证券事务部；

4、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4日（9:00-18:00）；

5、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大药房集团总部9楼证券事务部；

6、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二）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808号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诗倪、刘遐迩

电话：0731-84035189

邮箱：ir@lbxdrugs.com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2、与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6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